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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296]1总则
[bookmark: _Toc4458][bookmark: _Toc11182][bookmark: _Toc9967][bookmark: _Toc6132][bookmark: _Toc9265]1.1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适应我区特点和地下空间安全发展需要，有效有序预防、减少和应对事故或灾害，及时、高效处置本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7218][bookmark: _Toc7825][bookmark: _Toc8857][bookmark: _Toc11523][bookmark: _Toc19025]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上海市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办法》《上海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上海市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及本区相关专项、部门应急预案等。
[bookmark: _Toc12601][bookmark: _Toc24054][bookmark: _Toc27255][bookmark: _Toc26423][bookmark: _Toc24282]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地下空间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处置。
本预案所称地下空间，包括人民防空工程、普通地下室和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地下空间涉及的突发事件中，凡有市级专项应急预案的按市级专项应急预案执行。
[bookmark: _Toc22691][bookmark: _Toc20708][bookmark: _Toc8744][bookmark: _Toc3912][bookmark: _Toc5821]1.4事件分级
地下空间突发事件不单独设立分级标准，具体的分级标准，按照相关市级专项应急预案执行。
[bookmark: _Toc12137][bookmark: _Toc13725][bookmark: _Toc28348][bookmark: _Toc3891][bookmark: _Toc14619]1.5工作原则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一领导、多方联动；分类分级、属地为主；协同配合、高效处置；依法规范、科技支撑。
[bookmark: _Toc20382][bookmark: _Toc20672]2风险评估
截止2024年5月，本区已建成地下工程628个，总建筑面积超179万平方米。其中生活服务设施607个，建筑面积173.7万平方米，公共基础设施21个，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
本区地下空间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一是潜在结构病害风险。我区20世纪70、80年代建造的粮仓、拆迁小区闲置的地下车库，多数年久失修、结构老化、维护不力，存在潜在病害损坏如开裂、漏水、腐蚀、不均匀沉降等问题。二是暴雨洪涝风险。由于受海陆地理环境、热岛效应等交替作用，以及地面沉降、海平面上升等影响，本区易出现台风、暴雨、天文高潮、洪水灾害等多灾种叠加，且暴雨、台风等灾害天气频次、强度呈增大趋势，特别是主汛期7、8、9月，地下空间由于其特殊的工程位置与结构形式存在积水内涝的风险。三是火灾风险。地下空间相对封闭，对外交通及连接方式有限，运营中易因设备故障或人员使用不当等引发火灾，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地下空间内电动车或电动汽车等大功率充电设施引入，可能诱发火灾隐患并导致严重后果。
[bookmark: _Toc31152][bookmark: _Toc22974]3组织体系
[bookmark: _Toc24954][bookmark: _Toc9775][bookmark: _Toc25768][bookmark: _Toc19605][bookmark: _Toc29593]3.1领导机构
3.1.1本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由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区政府办公室负责本区突发事件应急综合协调，具体工作由区城运中心承担。区城运应急委决定和部署本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3.1.2区建设管理委负责本区地下空间应急管理工作的统一指导和综合协调。区国动办、区交通委、区公安分局、区应急局、区消防救援支队、区水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卫生健康委、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区规划资源局等部门和单位为应急管理工作成员单位，并可根据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处置的需要，进行补充和调整。
[bookmark: _Toc14794][bookmark: _Toc19065][bookmark: _Toc1392][bookmark: _Toc6837][bookmark: _Toc30295]3.2应急联动机构
区应急联动中心设在区公安分局，区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作为本区公共事件应急联动先期处置的职能机构和指挥平台，履行应急联动处置较大和一般突发事件，组织联动单位对特大或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先期处置等工作。
[bookmark: _Toc4974][bookmark: _Toc22927][bookmark: _Toc12107][bookmark: _Toc4895][bookmark: _Toc24444]3.3工作机构
3.3.1区建设管理委主要职责：协调、推进本区地下空间应急体系建设和监督检查；编制、修订本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指导各相关部门、各乡镇地下空间应急预案的编制与修订工作；综合协调本区地下空间应急演练、宣传培训等工作；加强智力储备和专家库建设，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支持；参与相关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调查、评估等工作；承办区政府和区城运应急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3.3.2各区级应急预案的职能部门及责任单位主要职责：根据相关预案，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实施应急处置，公安、应急、消防、国动、水务、交通、环保、市场监管等部门要针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的特殊性，强化应急处置相关工作。
3.3.3各乡镇主要职责：对辖区内的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实施属地管理。各乡镇可参照区应急管理工作的模式，建立本区域的地下空间应急管理机制，统一领导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3.3.4地下空间产权人、物业服务企业或者自行管理执行机构和使用人主要职责：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实施先期处置，组织人员开展自救互救，及时报告突发事件情况，提供应急处置需要的信息资料和人力物力资源，参与和保障应急处置行动。
[bookmark: _Toc14969][bookmark: _Toc24225][bookmark: _Toc29222][bookmark: _Toc24459][bookmark: _Toc2922]3.4专家机构
市、区共享专家库资源。区建设管理委根据需要提请市住建委派出有关专家，为地下空间应急处置提供决策建议和科技支撑。
[bookmark: _Toc18953][bookmark: _Toc6828]4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13684][bookmark: _Toc5581][bookmark: _Toc13135][bookmark: _Toc9279][bookmark: _Toc1499]4.1信息监测
4.1.1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各属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地下空间产权人、物业服务企业或者自行管理执行机构和使用人应建立健全地下空间安全使用隐患排查、监测预警机制，对地下空间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评估，依法及时整治，降低隐患风险。
4.1.2在重大节假日、重要会议和重大社会活动等重要时间节点，各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地下空间安全运行状态监测和风险预警工作。
4.1.3对于涉密信息，负责收集、使用数据的部门应遵守相关规定，做好保密工作。
[bookmark: _Toc1558][bookmark: _Toc26208][bookmark: _Toc17543][bookmark: _Toc152][bookmark: _Toc16609]4.2预警级别
根据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地下空间突发事件预警级别一般分为四级：Ⅳ级（一般）、Ⅲ级（较重）、Ⅱ级（严重）和Ⅰ级（特别严重），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具体预警级别标准的设定以及预警的发布、调整和解除等，按照相关市级专项应急预案执行。
[bookmark: _Toc11007][bookmark: _Toc11105]5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87][bookmark: _Toc10346][bookmark: _Toc6383][bookmark: _Toc9320][bookmark: _Toc9199]5.1信息报告
5.1.1一旦发生地下空间突发事件，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立即通过“110”电话报警并向区政府、区建设管理委或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5.1.2地下空间突发事件报告内容应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现场情况、简要经过、影响范围、人员伤亡和失联情况、财产损失情况以及已经采取的措施等。报告应做到首报快、续报准和终报全。
5.1.3地下空间发生一般级别以上的突发事件，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及时相互通报，并在30分钟内分别向区政府值班室口头报告，在1小时内分别向区政府值班室作书面报告，同时根据事态情况及时向市住建委报告相关情况。特别重大事件或特殊情况发生后，必须立即报告。
[bookmark: _Toc31956][bookmark: _Toc17995][bookmark: _Toc5368][bookmark: _Toc10627][bookmark: _Toc6664]5.2先期处置
事发单位是先期处置第一责任人，应启动本单位的应急预案，采取应急响应措施，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和工作人员疏散受威胁人员；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并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向所在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
区应急联动中心通过组织、指挥、调度、协调各方面资源和力量，采取必要的措施，对突发事件进行先期处置，上报现场动态信息。
各联动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进行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先期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9234][bookmark: _Toc4446][bookmark: _Toc7296][bookmark: _Toc28670][bookmark: _Toc22127]5.3分级响应
本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响应一般分为四级：Ⅳ级（一般）、Ⅲ级（较大）、Ⅱ级（重大）和Ⅰ级（特别重大），由低到高分别对应相应等级的突发事件，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应急管理工作成员单位、事发地所在区政府按照基本响应程序，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的响应措施进行处置。当超出自身处置能力时，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机构提出请求，由上一级指挥机构提供支援或启动更高级别响应。当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发生在重要地段、重大节假日、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期间，以及敏感、可能恶化的事件，其应急响应等级可视情相应提高。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突发事件态势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响应级别。
[bookmark: _Toc29784][bookmark: _Toc371][bookmark: _Toc12645][bookmark: _Toc9458][bookmark: _Toc19028]5.4应急处置
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应遵循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
一般和较大事故发生后，由区政府视情会同应急、消防、公安等相关单位启动相应等级的响应措施，组织、指挥、协调、调度相关应急力量和资源实施应急处置。
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发生后，由市政府视情成立市级应急处置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调度全市相关力量和资源实施应急处置。各相关救援队伍应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实施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现场可采取的处置措施如下：
（1）设置事故现场警戒线，实施场所封闭、隔离、限制使用，防止引发次生、衍生事件。
（2）组织营救遇险人员，控制和切断危险源。
（3）必要时，组织疏散、撤离和安置周边群众。
（4）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
[bookmark: _Toc1358][bookmark: _Toc6663][bookmark: _Toc27457][bookmark: _Toc28251][bookmark: _Toc139]5.5人员防护
参加现场应急救援和处置的人员必须加强个人防护，落实抢
险和控制事态发展的安全措施，避免发生次生灾害，防止事态扩大。
[bookmark: _Toc19549][bookmark: _Toc19875][bookmark: _Toc7699][bookmark: _Toc4556][bookmark: _Toc32766]5.6应急终止
当突发事件的危险状态得到有效控制，应急联动处置工作即告终止。后续工作由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处理。
一般、较大的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处置的终止，由市应急联动中心或区政府、市级应急管理单元决定。重大、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处置的终止，由市应急处置指挥部决定。
[bookmark: _Toc16501][bookmark: _Toc8196][bookmark: _Toc26127][bookmark: _Toc3717][bookmark: _Toc8980]5.7信息发布
5.7.1一般和较大的地下空间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工作，根据事故类别，由区政府、市级应急管理单元或市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5.7.2重大和特别重大的地下空间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工作，由市政府新闻办负责，根据事故类别，市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发布口径。
[bookmark: _Toc25518][bookmark: _Toc3611]6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5138][bookmark: _Toc22136][bookmark: _Toc20424][bookmark: _Toc22808][bookmark: _Toc26225]6.1善后处置
6.1.1事发地地下空间产权人、物业服务企业或者自行管理执行机构和使用人负责开展行动结束后的现场清理。如发现突发事件造成的电力、供水、燃气、通信等中断，应立即通知相关部门组织抢修。
6.1.2事故责任单位、区建设管理委和公安、卫生健康、民政等主管部门应及时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基本生活救助、家属安抚、保险理赔及现场清理、设施修复等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23351][bookmark: _Toc15794][bookmark: _Toc29900][bookmark: _Toc25747][bookmark: _Toc7267]6.2调查评估
应急处置结束后，区建设管理委要会同应急、消防、公安、市场监管、国动等相关职能部门对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范围、受损程度、责任及经验教训等，进行调查、核实与评估。相关报告同时报送市住建委。
[bookmark: _Toc5420][bookmark: _Toc12886][bookmark: _Toc12160][bookmark: _Toc8778][bookmark: _Toc23581]6.3保险
区建设管理委和有关单位要逐步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的风险保险体系，鼓励地下空间产权人、物业管理单位和使用人发挥市场机制，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bookmark: _Toc31413][bookmark: _Toc23787]7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8461][bookmark: _Toc30015][bookmark: _Toc9170][bookmark: _Toc26292][bookmark: _Toc11390]7.1队伍保障
公安、应急、消防、国动、交通、卫生健康、地震救援、防汛防台、核与辐射、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住房城乡建设、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事故处置队伍，以及水、电、气等工程抢险救援队伍是本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专业队伍。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的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装备水平，增强应急能力。
[bookmark: _Toc10527][bookmark: _Toc13826][bookmark: _Toc8156][bookmark: _Toc15140][bookmark: _Toc20990]7.2交通运输保障
突发事件发生后，由公安部门及时对现场实施交通管制，根据需要组织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交通部门根据需要，及时组织相应的交通运输工具，做好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必要时，可紧急动员和征用其他部门或社会交通设施装备。
[bookmark: _Toc19447][bookmark: _Toc21528][bookmark: _Toc10740][bookmark: _Toc12507][bookmark: _Toc17985]7.3通信保障
区数据局负责组织协调在崇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通信保障。
[bookmark: _Toc10439][bookmark: _Toc15760][bookmark: _Toc29515][bookmark: _Toc14172][bookmark: _Toc5855]7.4装备物资保障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和部门职责，做好装备物资储备工作。
[bookmark: _Toc30576][bookmark: _Toc18286][bookmark: _Toc31154][bookmark: _Toc12492][bookmark: _Toc18882]7.5经费保障
按照区政府有关处置应急情况的财政保障规定执行，并根据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
[bookmark: _Toc25435][bookmark: _Toc1708][bookmark: _Toc2407][bookmark: _Toc12632][bookmark: _Toc31765]7.6科技保障
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应积极开展地下空间公共安全的科学研究；加大地下空间公共安全监测、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不断改进技术装备，提高地下空间公共安全科技水平；注重发挥企业在地下空间公共安全领域的研发作用。
[bookmark: _Toc16979][bookmark: _Toc6300]8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32240][bookmark: _Toc25437][bookmark: _Toc21245][bookmark: _Toc28175][bookmark: _Toc11059]8.1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建设管理委负责编制与解释，并报市住建委备案。
[bookmark: _Toc16245][bookmark: _Toc11070][bookmark: _Toc10193][bookmark: _Toc11786][bookmark: _Toc29398]8.2预案修订
本预案由区建设管理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评估修订。
[bookmark: _Toc25603][bookmark: _Toc29233][bookmark: _Toc385][bookmark: _Toc14375][bookmark: _Toc13798]8.3预案体系
本预案定位为区级专项应急预案，是本区处置地下空间突发事件的依据，区相关部门和单位可根据本预案，制订相关配套实施方案。
地下空间管理和使用单位应根据本预案和区域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具体的处置预案，并报区建设管理委备案。
[bookmark: _Toc22598][bookmark: _Toc25883][bookmark: _Toc30293][bookmark: _Toc5697]8.4预案实施
本预案由区建设管理委组织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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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972][bookmark: _Toc15549][bookmark: _Toc13873][bookmark: _Toc21054]相关部门、单位的职责

区建设管理委：编制和修订本区地下空间应急预案；参与相关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调查、评估等工作；承办区政府和区城运应急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区公安分局：参加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救援，并负责保障应急处置车辆快速安全通行，维护事发地社会治安秩序，配合做好现场救助、人员疏散等工作。
区应急局：组织、参与地下空间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和处置；按职责组织、参与地下空间相关生产安全事故调查。
区消防救援支队：统一组织和指挥地下空间火灾现场扑救；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承担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参与地下空间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区交通委：负责区地下空间应急处置所需的交通运输保障工作。参与区地下空间交通领域应急处置及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区水务局：组织、协调事件（故）现场相关区域水务设施的抢修及处置，指导、协调地下空间防汛防台工作；组织、参与地下空间防汛防台和水务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地下空间突发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环境监测及预测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参与事件污染控制与处置。
区卫生健康委：参加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救援，做好现场人员的救护，同时负责涉及地下空间公共卫生防疫事件的调查等工作。
区国动办：参与人民防空工程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参与人民防空工程突发事件原因分析、调查与处理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参与地下空间特种设备事故的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负责提供地下空间的有关企业、个体工商户的信息资料，参与有关利用地下空间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调查处理。
区数据局：负责组织协调在崇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通信保障。
区气象局：负责对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的气象监测，提供必要的气象信息服务。
区融媒体中心：指导、协调相关部门和媒体做好地下空间突发事件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工作。
区民政局：负责救助和协调遗体处理等善后事宜。
区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协调供电企业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电力保障。
区经委：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应对突发事件所需救灾物资的生产、储备和调运。
区绿化市容局：协助所在辖区内绿地开设临时避难场所。
区规划资源局：负责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处置中有关建筑规划资料信息的提供。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参与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救援。
区城管执法局：对相关管理部门移交、物业服务企业报告的损坏房屋承重结构违法行为案件线索，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教育、卫生健康、文化旅游、体育、交通、商务、房管、民政、国动、机关事务等部门按照各行业管理职责，协助区政府、区级应急管理单元责任主体做好房屋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建立本行政区域应急管理体制，统一负责组织指挥本区域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做好事发地的居民安抚工作及相关配合工作。
地下空间权属和使用单位：及时报告事件情况，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实施即时处置，组织人员开展自救互救；并提供应急处置所需的信息资料和人力物力资源，参与和保障应急处置行动。
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工作职责及属地原则，负责相应的应急救援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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